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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管理手冊 

 
107.08.08 聯合會第 7 次會議通過                              

107.07.13 第 6 次創服育成中心進駐審議委員會修正 

108.09.12 第 11 次創服育成中心進駐審議委員會修正 

壹：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簡介 

 

一、【沿革及宗旨】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主要以生醫轉譯的新藥研發為主，搭配中央研

究院堅強研發實力，透過國際合作，建構創新研發環境，以任務型導向研究，結合產業

上、中、下游，配合我國生技產業發展政策及政府生技產業相關單位單一窗口的支持，

建造一處具有指標作用之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本園區為推動生醫轉譯研究銜接生技產業

之發展，成立「創服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提供研發團隊與公司優質跨領域合

作研發生技新藥環境，提升創新技術培育成效，加速新創事業及科技公司營運之發展，

增進我國產業之升級。 

 

二、【組織與架構】 

本園區的管理機制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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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之組織架構規劃為執行長室、育成輔導、合作推廣等三個功能性分組： 

1. 執行長室：協助中心執行長及協調園區營運中心，擬定工作計畫及任務、人力及資源之配

置與管考，並協調、推動及執行相關業務，包括生技產業政策之協調與推動、民間與政府

部門資訊之溝通、協助中研院與園區相關技轉與產研合作模式、媒體與公共關係維護等，

協助推動園區與中心之業務，創造最大價值與可能性。 

2. 育成輔導：負責廠商進駐之申請、審核及管理等業務，包括廠商徵求、申請及審查相關事

宜、協調委員時程並召開初審及複審會議；定期管考進駐單位，彙整廠商現況總覽分析與

商品研發進度追蹤；技術商業開發之諮詢及輔導，協同藥品商品化中心等單位，協助推動

智財技轉及新創產業事宜。 

3. 合作推廣：為提升園區、中心與進駐廠商之國際連結能力，並創造技轉/產學、或跨企業/

跨國合作及商業發展行為之可能性，合作推廣業務將包括參與國內外生技展會，主辦及協

辦生醫新創產業交流活動，訪問國際生醫加速器及轉譯醫學發展環境，並邀集國內外生技

研發、技轉專家、連續創業者與專業投資人為業師及顧問，共同建置新型態的國家級生醫

育成加速器，協助成立新創產業事宜。 

 

三、【創服育成中心任務】 

依據園區設立宗旨，並針對生醫新創團隊需求，本中心之核心任務為： 

1. 提供進行創新生醫研發及育成環境，包含技術環境與商業資源； 

2. 銜接並整合國內外產業資源與事業發展機會； 

3. 連結臨床需求與市場資訊，發展轉譯醫學與精準醫療； 

4. 創造接軌國際的台灣生技研發與產業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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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作業細則 

 

一、【廠商進駐申請】 

依本中心進駐申請流程。申請與審查流程如下： 

 

 

二、【申請資格及受理原則】 

凡優秀團隊，其研發範圍以新藥及智慧醫療相關產業之創新研發與發展為主者得提出申

請，依其所提營運計劃中有關技術平台、研發產品、經營團隊、財務計劃、及需求等重

點項目據以審核。 

本中心設有進駐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負責審議相關進駐申請案件。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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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受理申請及審查作業依據國家生技園區創服育成中心進駐審議原則辦理，於審查作業

過程會以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審理，促進產業界良性競爭與互動。 

 

申請進駐者須符合本中心在進駐人數、使用空間、工安衛生等方面所訂之規定，方予受

理。進駐期限以三年為原則，必要時得申請延長；進駐者亦可因發展實際需求，申請提

前遷出。其審議優先進駐原則如下： 

1.技術之新穎性與創新性 

2.國際競爭力 

3.商業模式 

4.進駐本園區之理由 

 

三、【申請時間】 

每月十日前受理進駐申請。每一申請案之結果，將由本中心於該申請案正式建案日起二

個月內，以書面通知。(未獲通過之申請案，半年後可再提出申請。) 

 

四、【申請窗口】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辦公室 

地址：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 130 巷 99 號 C 棟 123 室 

電話：02-7750-5315 

傳真：02-2788-7127 

電子信箱：biohubtw@gate.sinica.edu.tw 

 

五、【廠商進駐輔導】 

進駐廠商輔導，依本中心輔導作業程序。 

1. 企業或個人進駐與遷出之審查標準 

(1)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進駐申請須知 

(2)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進駐審議原則 

2. 其他 

(1) 輔導、管理及考核標準。 

(2) 生技實驗室管理守則。 

 

六、【創服育成中心相關空間設施】 

為使新創企業在初始期順利發展，本中心提供良好的環境及設施： 

1. 進駐育成空間 

2. 公用設備及核心主題設施 

3、行政辦公區域 

 

七、【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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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技術服務則包括： 

1、協助廠商做技術開發可行性評估。 

2、協助開放本園區及本中心核心設施供廠商付費使用。 

3、推動進駐廠商與園區專家學者之研發合作，促使進駐廠商技術升級。 

4、協助進駐廠商為其研發成果申請專利。 

 

八、【行政支援】 

本中心將提供給進駐業者一般行政服務，包括： 

1、協助進駐廠商租借辦理各項活動之場地。 

2、管理本中心經常收支。 

 

九、【育成期限】 

依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育成中心推動創新育成實施要點。 

1、技術移轉室（開放實驗室）使用期限依合作研究開發契約而定之，以不超過 2 年為原

則；必要時可申請延長。 

2、產業關係室（育成室）育成期限以 3 年為原則，必要時得於合約到期前 3 個月申請延

展進駐，進駐期限最長為 9 年。 

3、進駐者亦可因發展實際需要，申請提前遷出。 

 

十、【延展進駐】 

依本中心延展進駐申請流程。 

 

申請延展進駐流程如下： 

 

進駐企業符合下列條件其中之一者，得提出延展進駐之申請： 

1、進駐期間營運狀況優良且尚需要企業營運支援輔導者，其公司符合本中心服務對象且繼

續與本院簽署技術移轉、授權合約者。 

申請人提交延展進駐申請資料(含延展進駐公文/函)，由育成中心相關人

員彙整相關文件，送交審議委員會進行延展進駐審查。 

進駐廠商向育成中心申請進駐延展 

通過 

未通過 

廠商開始辦理離駐手續 

與廠商簽約並延展進駐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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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約到期時正逢進駐企業營運關鍵期，此期間不宜對公司有變動者。 

3、其它合理特殊情況廠商需要提出具體說明，本中心視情況將以個案處理。 

 

十一、【廠商離駐申請】 

依本中心離駐申請流程，於廠商欲申請離駐日前 3 個月提出申請。 

 

申請離駐流程如下： 

 

 

十二、【遷入及遷出作業】 

填具離駐申請表格: 

離駐原因、離駐日、場地點交日。 

提前離駐者，需完成終止合約程序後方可進行遷出作

業。 

本中心向聯合會報告廠商離駐意願及離駐日期 

離駐前 2週請廠商與本中心承辦人員簽辦離駐點交表，確認結

清各項目，並約定廠地點交日、時間及承辦人員 

離駐當天簽辦建築物點交表，確認點交項物 

確認各項目已點交結清，場地修繕款項也

已繳交完畢後，廠商可申請退回租賃押金 

未結清款項將於次月給請款清單 

如果廠商有修繕項目，本中心可以代

為修繕，修繕款項將於離駐後次月給

請款單 

租賃押金退款完成後報

本園區營運中心結案 

未結清款項將於次月給請款清單 

進駐廠商確定離駐日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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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駐者應遵守本中心相關規定之進駐及離駐流程。 

2、進駐者應於接獲核准通知後之 15 日內簽訂書面契約，並依照契約約定馬上辦理遷入作

業。若進駐者無法即時辦理遷入，必須提供有效理由（如資金募集等）並取得本中心

同意，其延展之進駐時程。 

3、未於期限內進駐則視為自動放棄進駐資格，且於 1 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4、離駐廠商應於離駐日前 3 個月用書面告知本中心遷出計畫，並填交離駐申請表格註明：

離駐原因、離駐日、與育成場地點交日等。 

5、如果離駐者欲在合約終止前提前遷出，需完成辦理終止進駐合約後，才得以進行遷出

作業。 

 

十三、【修改管理手冊】 

1、本中心視實際業務與管理上的需求，得修改本中心管理手冊，管理手冊經本中心進駐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請本園區聯合會核備後施行，若有未盡事宜，得於下一次

審議委員會時修定。 

2、本中心於進駐審議委員會通過修正，並報請聯合會召集人核可後，以書面告知進駐企

業修正之育成中心管理手冊，始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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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進駐申請實質評審流程 

 

一、【評審作業】 

1、本中心為提升培育成效，評選適當之生技業者進駐，特訂定進駐申請實質評審辦法，

以供業界申請進駐參考。 

2、本中心為進行評審作業，得由本中心執行長視個案性質，邀請產、官、學、研之專家

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審查。 

 

二、【審查時間】 

審查流程以不超過 3 個月為原則（含資料補正與簡報說明）： 

1、有意願進駐的廠商先與本中心工作人員聯繫。 

2、請廠商提出「創服育成中心進駐申請書」以及檢附審查資料，由本中心主管及相關人

員在 2 週內進行書面審查。 

3、書面審查後，由進駐審議委員會在 1 個月內，以專案審查會議(初審)型式進行；廠商須

於初審時，親自到場簡報。 

4、通過初審後，由進駐審議委員會(複審)在 1 個月內，審議同意進駐，並核定進駐空間；

廠商須於複審前，準備補充資料，並於複審時親自到場備詢。 

 

三、【審查程序】 

1、申請案應先檢附進駐意願書並通過本中心的資格審查，通過資格審查後，將進入審查

流程。 

2、申請案之實質審查，由本中心執行長視其個案性質，遴選專家進行實質審查，由召集

人指派 3 位委員參與審查，並指定其中 1 位擔任主審，另邀請 2 位外審專家參與審查

並提供意見，並請執行長室派 1 位代表列席。審議結果由本中心轉呈進駐審議委員會。

進駐審議委員會再依專家審查結果及委員意見，以決定是否推薦，進駐審議委員須達

半數以上參加，參與投票委員須半數同意方可通過，若審議同意進駐，將核定進駐空

間。 

3、實質審查未通過者，申請人於 1 個月內得提出申覆，並由專家學者進行複審。 

4、進駐審議委員會推薦的申請案，經陳請聯合會主席核准進駐。 

 

四、【審查應備文件】 

審查應備有下列文件： 

1、具名之進駐申請表。（由廠商填寫） 

2、公司登記證影本。（由廠商提供，個人進駐請提供身份證明及個人學經歷證明影本） 

3、營運計劃書。（由廠商提供） 

4、空間需求表。（由廠商提供） 

5、其他審議委員會要求之補充說明文件。（由廠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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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密協定。（由育成中心提供） 

7、技術審查書面意見表。（由育成中心提供） 

 

五、【審查人選】 

由本中心依相關領域別，邀請產、官、學、研界專業人士擔任。 

 

六、【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分為 3 個目標構面，茲分述如下： 

（一）經營團隊構面 

1、高階管理者領導能力。 

2、經營團隊整合能力。 

3、高階管理者企圖心。 

4、主要股東對經營能力的加值。 

5、管理階層之應變計畫。 

（二）技術與產品構面 

1、技術來源的適法性。 

2、產品研發成功的機率。 

3、技術的創新性和領先程度。 

4、產品商品化之技術。 

5、專利申請核准的可能性。 

（三）資本及財務構面 

1、資金募集的可行性評估。 

2、投資者的財力評估。 

3、營運計劃和財務計劃的可控制性。 

4、期初投資風險評估。 

5、財務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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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廠商遷出審查標準 

本中心為使資源平均、公平且有時效性具體落實於各進駐企業，特訂定本標準以供參考。 

 

一、【培育完成條件】 

進駐企業之培育完成條件如下，屆時需遵守本中心離駐程序： 

1、進駐時間屆滿。 

2、技術移轉完竣或產品開發完成。 

3、技術移轉產品正式量產。 

4、公司股票於中華民國上市上櫃，但積極開發本園區相關技術廠商不在此限。 

 

二、【特殊情況】 

進駐企業若有下列情況，本中心得提前與其終止合約並限期在 1 個月內搬遷： 

1、應繳款項逾 1 個月內未結清。 

2、進駐人員涉及違法情事，經調查屬實。 

3、營業項目與申請進駐項目不符。 

4、違反雙方簽訂之合約。 

5、違反實驗室安全相關規定，造成環境污染或危及公共安全。 

6、違反此管理手冊規範者。 

7、其他重大事項經審議委員會決議終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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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管理及考核標準 

一、本中心為有效運用開放實驗室及育成室空間、適度反映成本，且使進駐之企業了解自身權

利義務，俾能適時提出需求，早日突破營運瓶頸，乃訂定「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

心輔導、管理及考核標準」。 

 

二、【輔導項目】 

在此所稱之輔導，其項目包括下列各項，由本中心負責或協助推動： 

1、進駐申請。 

2、技術支援。 

3、圖書資訊及電子資料庫支援。 

4、行政支援。 

 

三、【輔導程序】 

1、由本中心執行長與進駐企業共同商定進駐全程、每年輔導項目及廠商發展現況表。 

    2、本中心依據前述備忘錄，推薦個案或通案輔導專家供諮詢或主持委辦計畫。 

    3、專業性諮詢以外之行政服務，均由本中心人員協調園區相關單位協助完成。 

 

四、【輔導費用】 

1、免費輔導項目包括下列： 

（1）一般性技術引進或技術開發諮詢。 

（2）一般性資料庫系統查詢。 

（3）行政管理支援。 

    2、部分付費輔導項目包括下列： 

（1）技術合作開發或改良。 

（2）電子期刊、資料庫系統查詢，核心設施及會議室使用。 

（3）其他個別專案委託。 

 

五、【管理項目】 

    在此所稱之管理，其項目包括進駐人員及場所管理、門禁與安全管理、公共設施管理、

環境衛生管理及收費管理，由本中心負責協調。 

 

六、【進駐人員及場所管理】 

1、進駐場所之配置變更須經本中心及本園區營運中心同意。 

2、進駐場所之事務標準配備，由進駐企業簽署借用及保管。企業若遷出時，需付返還責

任。 

3、使用本中心設備應愛惜使用，細心維護，如有毀損，應負責修護或賠償；會議場地租

用及布置應事先徵得本中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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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已進駐企業分公司欲登記園區所在地址，依其營業範圍由進駐審議委員會核准。 

5、本中心基地僅供廠商作為公司研發之用，不得作為工廠生產及產品行銷、涉及違法或

是有損本中心之用。 

6、廠商得依設計需要，向營運中心(或總務處)申請取得單元相關之建築、機電等 CAD

圖檔，作為設計及 BIM 基準，廠商進行室內裝修時，應提供設計圖備查。 

 

七、【門禁與安全管理】 

1、進駐人員應遵守本中心門禁各項規定(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門禁磁卡管理

要點)，並於工作時間佩帶識別證。 

2、本中心提供門禁安全設施，但進駐企業之營業秘密、未公開之技術文件或成品配方等

機密資料，應自行妥善保管，本中心不負責個別管理之責。 

3、進駐場所之安全設施，由各廠商自行裝設。 

4、為方便進駐企業出入園區，企業得透過本中心按規定向園區營運中心申請，辦理通行

證並予列管。 

5、進駐企業使用育成室與開放實驗室，應依申請內容從事相關工作，未經本中心同意，

不得擅自變更工作內容。 

6、為確保育成室及開放實驗室使用安全，進駐企業應配合園區及本中心消防、用水、用

電等各項檢查。 

 

八、【公共設施管理】 

1、公共設施之使用為自助式使用，使用者應善盡善良管理人責任，確實按每項設施使用

注意事項使用之。 

2、付費性公共設施，採用先使用後付款原則，每 1 個月與本中心結算 1 次。 

3、公共設施使用時間若有重複，由本中心進行協調。 

 

九、【公共設施之收費標準】 

1、影印：每個月由本中心與廠商結算。 

2、其他新增項目另定之。 

 

十、【環境衛生管理】 

1、進駐企業使用育成室及開放實驗室應遵守相關規定（陸：生技實驗室管理守則）。 

2、進駐企業產生之生活廢（污）水、事業廢水、廢氣及噪音、廢棄物等各類污染應依照

本園區營運中心所提供之相關辦法及各相關環保法規辦理。 

 

十一、【水、電、空調費之分攤方式】 

1、基本水、電費及公共水、電費：依照進駐登記面積（含公設）比例分攤。 

2、流動電費（含一般市電及 CPS）：依照各廠商之分路用電計量表度數比例分擔。 

3、空調電費：依照裝設於各樓層空調箱小型冷風機冰水迴路之空調計量表計量值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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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廠商依實際使用風量或進駐登記比例（含公設）分攤之。 

4、空調設備維護費：各廠商需分攤之空調設備維護費=每坪每月 30 元×進駐合約承租面

積坪數，可依實際情況調整。 

 

十二、【管理費】 

1、管理費依進駐登記面積（含公設）每坪每月收費新台幣 180 元整。  

2、管理費用途如下：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費用或使用償金。 

有關共用部分之火災保險費、責任保險費及其他財產保險費。 

事務費、共用設施之經常管理費用等。 

 

十三、【育成室使用費】 

1、進駐企業租用育成室，應按育成室租用合約書所定期限，每月(期)支付使用費。為確

保企業進駐期間之各項給付，進駐企業應提供 2 個月育成室使用費作為保證金，保證

金得以本票方式提供；保證金於企業完成遷出手續並經本中心審核通過時返還。 

 

十四、【開放實驗室使用費】 

於簽訂進駐合約中規定。 

 

十五、【核心設施使用費】 

    依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公共核心設施服務手冊規定。 

 

十六、【考核】 

    在此所稱之考核，其項目包括下列各項，由育成中心負責推動： 

1、營業項目是否相符。 

2、自費款繳付信用。 

3、借用物品返還。 

4、違法情事。 

5、輔導營運合約進行。 

6、遷出條件確認。 

 

十七、【考核程序】 

1、進駐企業應每一年製作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發展現況表送交本中

心，再由本中心送交進駐審議委員會。進駐審議委員會依據此進度報表進行考評會

議，必要時得邀請企業負責人到會說明。 

2、考評結果得作為本中心執行依據。 

3、考評結果與建議，由本中心書面知會各進駐企業作為未來本中心管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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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提前終止合約】 

    若發生「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廠商遷出審查標準」之特殊情況者，應於本中

心書面通知之日起 3 個月內辦理遷出手續，無條件遷出本中心所在地，並將營運場合恢

復原狀。 

 

十九、其他未盡事宜，得於年度檢討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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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技實驗室管理守則 

依照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進駐及管理相關規定。 

 

一、【檢附文件】 

1、 進駐企業進駐時需檢具「緊急應變污染防治計畫書」（包含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等），

送本中心備查。 

2、 乙方在進駐兩個月內需將乙方跟廢棄物處理廠商的合約以及相關資料提供予甲方備

查，其中應包括：該廠商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以及廢棄物處理相關許可證，以確認乙方

之廢棄物得以進行妥善的處理，如果有跟廠商更換合約，也需於兩個月內要提供甲方

新簽訂之廢棄物處理合約。 

3、 乙方需要於每年提供甲方當季環保署列管毒化物申報資料，與毒化物存放位置圖，以

確保相關毒化物得以有效管理。 

4、 乙方需提供實驗室平面圖，其中必須標示上述毒化物及鋼瓶、滅火器位置。 

 

二、【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及管理】 

1、 可參閱「廢棄物清理法」、「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八至十二

條等。 

2、 一般廢棄物、資源垃圾及有害廢棄物應分開存放。 

3、 一般廢棄物回收及清理應符合中央主關機關之規定，略以： 

(1) 貯存地點、設施經常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污染周圍環境等情事。 

(2) 資源垃圾貯存依種類分別貯存，並以中文標示。 

(3) 應設置收集或防止其污染環境之設備或措施。 

4、 有害廢棄物之貯存及清理： 

(1) 存放於標示清楚之明顯處，並依廢棄物相容性分類存放(依照「有害事業廢棄物

認定標準」)。 

(2) 廢尖銳器具應置於堅固器具內。 

(3) 感染性廢棄物常溫下需於一天內清運。 

(4) 化學廢液需置於高密度聚乙烯廢液桶中，應密封盛裝且保持良好情況，並應有收

集或防止污染之設備或措施（如盛盤），貯存於遠離火源、可防雨淋及曝曬、有

充足照明及換氣之場所、注意廢液相容性。裝填廢溶液時，應以八分滿為基準，

不可過滿。 

(5) 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理該類有害廢棄物之廠商清理，並且不可與一般廢棄物

合併清理。 

5、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並和審查

核准後，始得營運。 

6、 各實驗室因實驗之進行而產生之各類廢液應妥善分類收集，嚴禁直接傾倒入水槽中，

以免造成工作環境之污染及影響廢水處理場之處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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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事業單位廢棄物，應予以分類標示貯存，並委託合格之廢棄物清除機構定期清運、

處理，須向本中心說明其處理方式及其控管措施。 

8、 儲存空間嚴禁煙火，禁止穿有硬鞋底者進入，以免產生火花。 

9、 各實驗室負責人應依上述事項負督促之責。 

10、 本辦法若有其他未盡事宜，得經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進駐委員會討論同

意後，修正公布之。 

 

三、【放流水管理】 

1、產生之生活污(廢)水應符合「臺北市污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下水水質標準」，方可

排入台北市公共汙水下水道。 

2、實驗室廢水(不含實驗室廢液)應符合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特定之「實驗室廢水納管標

準」(如下表)，方可排入台北市公共汙水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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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臺北市污水下水道可容納

排入之下水水質標準 

計畫園區特定 

〝實驗室廢水納管標準〞      

1 水溫 (℃) 45 35 

2 BOD5 (mg/L) 600 300 

3 COD
[2]

 (mg/L) 1200 500 

4 懸浮固體 (mg/L) 600 300 

5 pH 值 5～9 5～9 

6 硫化物 (mg/L) 90 30 

7 酚類 (mg/L) 5.0 1.0 

8 陰離子介面活性劑 (mg/L) 80 10 

9 油脂 (mg/L) 
  礦物：10 

動植物：30 

  礦物：10 

動植物：30 

10 銀 (mg/L) 2.0 0.5 

11 砷 (mg/L) 0.6 0.5 

12 鎘 (mg/L) 1.00 0.03 

13 銅 (mg/L) 13 3 

14 溶解性鐵 (mg/L) 10 10 

15 總汞 (mg/L) 0.05 0.005 

16 鎳 (mg/L) 10 1.0 

17 鉛 (mg/L) 1.0 1.0 

18 硒 (mg/L) 5.0 0.5 

19 鋅 (mg/L) 65 5.0 

20 總鉻 (mg/L) 2.0 2.0 

21 六價鉻 (mg/L) 0.6 0.5 

22 溶解性錳 (mg/L) 10 10 

23 氰化物 (mg/L) 2.0 1.0 

24 氟鹽 (mg/L) 150 15 

25 硼 (mg/L) 10 1.0 

26 總磷 (mg/L) 20 10 

27 總餘氯 (mg/L) ─ 0.5 

28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 2x104 

29 福馬林(甲醛) (mg/L)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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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放射性物質核種分析 ─ 

一般人放射性核種          

排放管制限度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四、 

【放射性物質之試驗】 

    本中心禁止設置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涉及放射性物質之試驗皆禁止操作，非密封放射

性物質禁止使用及存放。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NBRP 

108_09 第三版 

 

 19 

柒：生技實驗室安全守則 

一、【門禁及人員出入】 

1、出入任何地方，得隨時佩帶識別證。 

2、有訪客時，受訪員工應負責接待，不宜讓人任意進入實驗區域。 

3、各實驗室人員請自行維護研發機密。 

 

二、【辦公室安全】 

1、藥品、試劑及實驗樣品等不得帶入辦公室。 

2、私人貴重物品請自行管理。 

3、離開辦公室時，注意關閉所有電源、氣體、門窗。 

 

三、【實驗室安全】 

1、實驗時，請著實驗衣並佩帶安全眼鏡，須戴手套或口罩，並於工作前後洗手或消毒。 

2、實驗工作時，不得著拖鞋或涼鞋。 

3、實驗室應保持整潔、寧靜，嚴禁飲食、飲水、吸菸或烹調食物。 

4、使用微波爐要按規定執行。 

5、進出冷房得告知其他同仁或二人同行。 

6、進無菌室應著無菌衣、帽、口罩及無鞋，使用前後，室內應以適當無菌處理，以保持

無菌狀態。 

7、細菌、病毒等菌（毒）株，應依規定使用，專人保管；易燃及危險性化學藥品或試藥

亦應分別置放妥為使用管理。 

8、具傳染性之檢體或經培養之病原體，應嚴防個人感染或污染，若如不慎濺出污染，應

迅速採取適當之消毒或滅菌方法處理。 

9、接種完畢之檢體或檢查後之培養基，或使用過之器材及其他廢棄物，應分別消毒、焚

燒或以高壓滅菌後再行處理。 

10、生物製劑製造過程中，應嚴守規定，避免污染。原液、成品均須妥為貯藏。 

11、實驗儀器應善加維護，如非完全了解其性能及操作，不得擅自使用。 

12、高壓滅菌器等具危險性之設備均應派專人管理及操作，並須隨時維護，定期保養以策

安全。 

13、水、電、瓦斯不用即予關閉，外出或下班前，均應檢查關妥。電器儀器、冰櫃、冷庫

其溫度由專人定時檢驗記錄，應隨時檢修保養。 

14、中心 Utility 之空氣、水或蒸氣為高壓或高溫狀況，宜謹慎使用。 

15、抽真空時，要使用真空專用瓶，不得隨便代用；真空瓶外圍並加貼膠帶以防氣炸。 

16、工作時要有警覺意識，熟悉實驗步驟，並訂定危急處理的方法。 

17、請勿在實驗室中快速走動或跑動，避免危險。 

 

四、【用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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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確使用保險裝置。 

2、儀器設備盡可能選用 380V、220V、110V 電源。 

3、延長線使用需有保險裝置。 

4、任何儀器設備都應接地。 

 

五、【消防安全】 

1、確實瞭解消防設備、沖水裝置及氧氣筒等存放位置及使用方法。 

2、留意消防器材之有效期限，定期檢查。 

 

六、【醫護安全】 

1、應確知醫護設備（保健箱）存放位置及使用方法。 

2、實驗室安全人員應留意保健箱內藥品使用期限，並不定期檢查及補足。 

 

七、【使用人體血清（血液）進行實驗之安全】 

1、人體血清使用之桌面應常用 70%酒精擦拭，並請專人管理。 

2、處理人體血清必須戴品管優良之制式手套。尤其在手上有傷口之情形下，更須注意手

套是否有裂口，必要時一手戴兩個手套也是適當的對策。 

3、使用人體血清者必要時得勤換手套，不可以帶手套之手去碰觸公共使用之物品，以免

傳染他人。 

4、使用人體血清之物品（手套、器皿、實驗衣等）一律須裝於滅菌袋殺菌後，再進行拋

棄或洗滌。 

5、各實驗室使用具傳染性之血清前，應向安全委員會報備。 

 

八、【生技輻射防護規定】 

    育成中心不得從事放射性實驗。 

 

九、本守則若有其他未盡事宜，得經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進駐委員會討論同意

後，修正公布之。 


